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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浦人社规〔2023〕7号

浦东新区关于加大创业扶持力度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促进创业带动

就业，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

工作的实施意见》（浦府规〔2023〕1号）要求，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

（一）补贴对象

2023年 1月 1日起，创业团队（含个人）实地入孵经认定

的创业孵化基地，并于 6个月内在浦东新区注册登记成为创业组

织。

（二）补贴条件和标准

实地入孵之日起至注册登记之日止，以在此期间实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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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费、工位费为限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1万元。

二、初创期创业组织带动就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注册登记地、经营地和税收征管地均在浦东新区的初创期

创业组织。

（二）补贴条件和标准

1、正常经营运转满 6个月，并于 2023年 1月 1日起吸纳浦

东新区户籍人员、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 120分人

员就业的，每吸纳 1人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给予该初创期

创业组织带动就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000元。其中，每

家小微企业补贴金额年度最高不超过 10万元；每家个体工商户

、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补贴金额年度最高不超过 5万

元。

2、同一名自然人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不同初创期创

业组织，只有一个组织可享受一次该项补贴。

三、创业成果转化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浦东新区创业赛事中获得优胜的创业团队（含个人）或创

业组织。

（二）补贴条件和标准

1、对获得优胜的创业团队（含个人），自获奖之日起 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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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创业团队核心人员（最多不超过 3人）在浦东新区创办创

业组织的，给予该创业组织创业启动金，标准为注册登记后给予

1万元，正常经营运转 12个月后再给予 3万元。

2、对获得优胜的创业组织，给予一次性助力发展金，标准

为按等第分别给予每个创业组织 5万元、4万元、3万元。

四、孵化基地奖补

（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奖补

1、补贴对象

浦东新区范围内经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

2、补贴条件和标准

（1）被评为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按市级运作经费

补贴的 100%给予配套补贴；在市级评估等级中达到 A级、B级

、C级的，按市级运作经费补贴的 50%给予配套补贴。

以上补贴同一基地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

（2）每年评估合格的创业孵化基地，每孵化成立 1个新注

册登记的创业组织，且该创业组织正常经营运转 6个月以上，

给予创业孵化基地一次性孵化补贴，标准为：对国家级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每孵化成立 1个组织给予 8000元补贴，对市级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每孵化成立 1个组织给予 6000元补贴，对区级创

业孵化基地每孵化成立 1个组织给予 4000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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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镇创业孵化实验基地奖补

1、补贴对象

浦东新区范围内经认定的街镇创业孵化实验基地。

2、补贴条件和标准

（1）每孵化成立 1个新注册登记的创业组织，且该创业组

织正常经营 3个月以上，带动就业成效明显的，给予街镇创业孵

化实验基地一次性孵化补贴 6000元。

（2）每服务 1个初创期创业组织，首次服务在其注册登记

之日起 6个月内，且该初创期创业组织 2023年 1月 1日起带动

就业成效明显的，给予街镇创业孵化实验基地一次性服务补贴

4000元。

针对同一创业组织一次性孵化补贴和一次性服务补贴按就

高不重复原则享受。创业孵化基地和街镇创业孵化实验基地孵化

同一创业组织的，不重复享受一次性孵化补贴。

五、院校创业指导成效补贴

（一）补贴对象

浦东新区范围内经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和上海市学生事务

中心年度评估达到 A级、B级或 C级的院校创业指导站。

（二）补贴条件和标准

评估达到 A 级的院校创业指导站按市级工作经费补贴的

100%给予配套补贴，评估达到 B级和 C级的院校创业指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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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级工作经费补贴的 50%给予配套补贴。

六、其他

（一）本办法中“初创期创业组织”是指本市户籍劳动者，以

及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上海市海外人

才居住证》或《出国留学人员来沪投资享受优惠资格认定证书》

的非本市户籍劳动者，在浦东新区创办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四类创业组织，且该创业组织

在浦东新区注册登记之日起 36个月之内。

（二）对于同一创业团队，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与市同

类补贴不重复享受。

(三) 对于同一名浦东新区户籍人员，初创期创业组织带动

就业补贴与市级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补贴、区级困

难就业稳岗补贴不重复享受。

（四）本办法中的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奖补和街镇创业孵化实

验基地奖补发放至基地运营方。

七、本办法自 2023年 3月 2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24日期间，符合本

办法规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浦东新区关于进一步完善鼓励

市民创业政策的实施意见》（浦人社〔2014〕112号）同时废止。

符合《关于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实施办法》（浦人社〔2019〕2

号）规定的补贴对象，应在 2023年 7月 31日前提出补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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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放弃，其中区房租补贴标准执行至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月 1日起，享受原区房租补贴的初创期创业组织继续

留用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参照本办法初创期创业组织带动就业补

贴的标准享受，直至补贴期满。

八、本办法由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浦东新区财政局

2023年 2月 23日

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2月 23日印发

（共印 5份）


	二、初创期创业组织带动就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三、创业成果转化补贴
	（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奖补
	1、补贴对象
	（二）街镇创业孵化实验基地奖补
	1、补贴对象
	五、院校创业指导成效补贴
	六、其他


